
E类人才货币化补贴申请指南

一、补贴对象
E类人才租赁补贴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经市或区人社局认定的E类人才；

（二）已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落户且在职在岗；

（三）本人及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信息和房屋交易记录；

（四）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未享受其他人才安居、住房保障、住房分配货币化等政策性、福利性保障政策。

E类人才包括：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类实用性人才和特殊技能人才；具有硕士、学士学位，中级职称、技师等相应职级的人员。

自有住房包括：商品住房、私有住房、公有住房、房改房、拆迁安置房、各类保障性住房及其它实际拥有产权或使用权的住房。 

二、补贴标准和资金来源

E类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标准为300元/月，最高补贴3年。

E类人才租赁补贴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由市级和各区县、开发区共同承担，其中：城六区按现行财政体制负担（市财政70%，区财政30%），开发区自行负担，其它7个区县由市县分别承担80%和20%。财政体制发生变化时，市县分担比例另行明确。

三、申请资料

申请E类人才租赁补贴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E类人才货币化补贴申请审核表。

（一）市或区人社局出具的人才认定材料。

（二）申请人及配偶、未成年子女身份证、户口证明。

（三）结婚证、离婚证或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。

（四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务合同，属创业人员的提供营业执照。

（五）其它材料。

四、申请E类人才租赁补贴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

（一）《西安市人才安居申报表》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营业执照。

（三）法人身份证。

（四）委托办理人身份证明。

（五）补贴发放的开户银行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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